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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主要股东评估情况的报告

全体股东：

根据《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银监会令 2018年

第 1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相关要求，现将湛江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湛江农商银行或本行）主要股东的评

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组织实施

湛江农商银行董事会负责本次评估工作的部署与协调，成立

主要股东评估工作办公室，下设在董事会办公室，主要负责本次

评估的组织实施、指导和报告汇总工作。

二、评估内容

本次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资质情况、财务状况、所持股权情

况、上一年度关联交易情况、行使股东权利情况、履行责任义务

和承诺情况、落实公司章程和协议条款情况、遵守法律法规和监

管规定情况等。

三、总体评估结论

从整体上来看，本行主要股东（法人）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登记注册，具有法人资格，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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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管理方式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、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，能

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，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

能力和资金实力，具有稳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。最近两年内

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，入股资金为

自有资金，财务状况良好。入股湛江农商银行的主要股东，资质

符合相关监管要求，均能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履行法定义务，履

行股东承诺事项，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及本行章程规定。

四、具体评估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莞农商银

行）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 30 日，注册资本 574045.45 万元人民

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7829859746，住所为广东省东

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号，法定代表人王耀球，经营范围包括：

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；发放本外币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办理

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代理发行、承销政府债券；

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；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；从事银行卡

（含信用卡）业务；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提供保管箱

服务；外汇汇款、外币兑换；结汇、售汇业务；代理远期结售汇

业务；外汇资信调查、咨询和见证业务；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；

实物黄金业务及贵金属交易买卖业务；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

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2021 年 9 月 29 日，东莞农商银行在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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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联交所上市，代码 09889.HK。

2．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湛江

基投公司）成立于 2003 年 2 月 24 日，注册资本为 159758 万元

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80074708728X9，住所为湛

江市赤坎区海滨大道北以西，法定代表人为张世趟，经营范围包

括经市政府授权，行使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、建设、经营及城市

资产资源经营的职责（包括政府授权的土地开发、经营）。具体

包括：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项目、旧城改造以及市区文

化体育设施等公益性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和经营；机动车驾驶员

考场经营和场地服务；负责海东新区、湖光片区及市属产业园区

等开发建设；代表市政府进行土地的一级开发和房地产开发经营；

负责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的租赁、经营；经政府有关部

门批准的其他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3．东莞市嘉宏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莞嘉宏集团）成

立于 2001 年 1 月 3 日，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744497718E，住所为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

东江大道石龙段东 1号嘉宏大厦 1栋 402室，法定代表人为方桂

萍，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、物业投资、房地产投资、电子信息

产业投资；建筑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承建；物业管理、酒店管理

服务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；企业管理咨询；销售：建筑材

料、木器制品、日用百货、五金电器、电子产品，房地产开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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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

4．马伟强，湛江鼎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家庭住址位于

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6号君临世纪。

（二）资格核准情况

1.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东莞农商银行持有本行股份

81776万股，占比 49.41%；湛江基投公司持有本行股份 21600万

股，占比 13.05%；东莞嘉宏集团持有本行股份 16500 万股，占

比 9.97%。以上主要股东在本行 2018-2019 年改制期间增持本行

股份，并在本行筹建过程中通过监管部门核准，成为本行主要股

东。

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和东莞嘉宏集团等主要股东资

质符合《办法》中“投资人及其关联方、一致行动人单独或合计

拟首次持有或累计增持商业银行资本总额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

上的，应当事先报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核准”的要求。

2．马伟强先生在 2018-2019 年本行改制期间入股本行，截

至 2021年 12月 31日持有本行股份 3288万股，占比 1.99%。入

股时股东资质情况由本行自行审核，符合有关监管要求。马伟强

先生为湛江农商银行监事，因此将其纳入主要股东进行管理。

（三）股东资质评估情况

1.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东莞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陈伟

合计持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81878.89 万股，占比 49.47%，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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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符合有关监管规定。2020 年末总资产为 54840195.5 万元，

总负债为 50975914.0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3864281.5万元，实现

净利润 505531.6 万元；2021 年末总资产为 59336109.3 万元，总

负债为 54337898.0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4998211.3万元，净资产

占总资产的 8.42%，实现净利润 570292.0 万元（合并报表）；

2020年至 2021年期间经营持续盈利，具备持续补充资本的能力。

该公司证照齐全，法人治理结构、社会声誉、诚信记录和纳税记

录良好；财务状况良好，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最近两

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符合相关监管规定。

2.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湛江基投公司及其关联方合计

持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21600 万股，占比 13.05%，持股比例符

合有关监管规定。2020 年末总资产为 2279424.60 万元，总负债

为 1295056.48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984368.12万元，实现净利润

6736.92万元（合并报表）;2021年末总资产为 2612578.61万元，

总负债为 1476568.32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1136010.29 万元，净

资产占总资产的 43.48%，实现净利润 11570.14 万元（合并报

表）;2020年至 2021年期间经营持续盈利，具备持续补充资本的

能力。该公司证照齐全，法人治理结构、社会声誉、诚信记录和

纳税记录良好；财务状况良好，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

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符合相关监管规定。

3.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东莞嘉宏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

持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16500 万股，占比 9.97%，持股比例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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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监管规定。2020 年末总资产为 468432.19 万元，总负债为

162973.04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305459.15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

22899.16万元（合并报表）;2021年末总资产为 473332.65万元，

总负债为 151520.71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321811.94 万元，净资

产占总资产的 67.99%，实现净利润 16352.78 万元（合并报

表）;2020年至 2021年期间经营持续盈利，具备持续补充资本的

能力。该公司证照齐全，法人治理结构、社会声誉、诚信记录和

纳税记录良好；财务状况良好，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

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符合相关监管规定。

4.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马伟强先生及其关联方合计持

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3288 万股，占比 1.99%，持股比例符合有

关监管规定。经核查，马伟强先生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良好；财

务状况良好，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最近两年无重大违

法违规行为，符合相关监管规定。

（四）股东行为评估情况

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

入股本行资金为自有资金，资金来源合法。持股期间，各主要股

东及其关联方合法经营，诚实守信，依法纳税，有良好的社会声

誉、诚信记录、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，能按期、足额偿还金融机

构的债务本金和利息，无欠贷欠息记录，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

行为，都能够配合本行开展主要股东评估、主要股东承诺管理要

求，严格按照监管规定签署主要股东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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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农商银行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《办法》第

十六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；湛江基投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不存在《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；

东莞嘉宏集团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《办法》第十六

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；马伟强先生不存在《办法》第十六

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。

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

均能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本行申报关联方信息。上述股东其关

联方能够遵守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，不利用对本行的影响力获取

不正当利益，并能有效落实风险隔离机制，防范风险传染和转移。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以上股东均未质押本行股权。而

各主要股东与本行关联交易情况如下：

1.与东莞农商银行的关联交易：

由于东莞农商银行对本行实施并表管理，本行与其之间的交

易纳入内部交易管理。

2.与湛江基投公司的关联交易：

（1）本行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粤财普惠金融（湛江）融资担保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与粤财普惠湛江担保公司合作

开展担保业务，粤财普惠湛江担保公司按双方协议约定为本行贷

款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额度为 10000万元。

（2）本行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

— 8 —

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粤财普惠金融（湛江）融资担保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与粤财普惠湛江担保公司合作

开展另一项担保业务，粤财普惠湛江担保公司按双方协议约定为

本行贷款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额度为 30000万元。

（3）本行于 2020年 10月 1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粤财普惠金融（湛江）融资担保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与粤财普惠湛江担保公司合作

开展第三项担保业务，粤财普惠湛江担保公司按双方协议约定为

本行贷款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额度为 10000万元。

（4）2021 年度，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的，与湛江市基础设

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。

序号 关联方
交 易

类型

交易金额

及 标 的

（万元)

交 易 价 格

（年利率）

占资本净

额比例

以不优于一般

客户同类交易

的条件进行

损益

情况

关联方在

交易中所

占权益的

性质

1
湛江市城投实

业发展有限责

任公司

授信 20000 4.5% 6.18% 否 正常 重大

2
湛江市城投实

业发展有限责

任公司

授信 5600 4.65% 1.68% 否 正常 重大

3
湛江市建鑫住

房租赁有限公

司

授信 8000 4.8% 2.42% 否 正常 重大

注：上表中计算“占资本净额比例”所使用的资本净额为该笔交易申请时上一季度未经审计的数据。

（5）2021 年度，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的，与湛江市基础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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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发生的非授信类关联交易：

2021年 7月 15日，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与湛江市安保押运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项目的议案》，同

意本行与湛江市安保押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坡头支行、东海支行

尾箱押运业务合作，费用合计约为 2209920元/年。

3.与东莞嘉宏集团的关联交易：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与东莞嘉宏集团未发生关联

交易。

4.与马伟强先生的关联交易：

（1）授信类关联交易：

a.湛江银海酒店有限公司关联交易，授信余额为 2900万元，

本行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一般客户同类交易的

条件进行。

b.2021年度，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的，与其关联方发生的关

联交易：

序号 关联方

交易金额

及 标 的

（万元)

交 易 价 格

（年利率）

占资本净

额比例

以不优于一般

客户同类交易

的条件进行

损益

情况

关联方在交

易中所占权

益的性质

1
湛江百姓置业

有限公司
12000 5.88 3.58% 否 正常 重大

注：上表中计算“占资本净额比例”所使用的资本净额为该笔交易申请时上一季度未经审计的数据。

（2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：本行于 2020年 9月与湛江百姓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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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，总金额 1,025.44万元，属一般关

联交易，本行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商业原则，通过竞争性谈判、询

价等方式完成，以不优于一般客户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

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履行法定义务，遵守章程要求和履行承诺书

和协议书事项，未干预本行董事会、高级管理层享有的决策权和

管理权，不存在越过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直接干预或影响本行日

常经营管理、进行利益输送，或以其他方式损害存款人、本行以

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。同时,支持本行长远稳健发展和依

法合规经营，支持支农支小，未向本行施加不当指标压力。

综上，本行主要股东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

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及其关联方能忠实履行承诺事项，落实协议

条款，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和本行章程规定。

湛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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